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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國
自
民
國
五
十
三
年
執
政
黨
通
過
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」
'

明
言
「
以

採
取
社
區
發
展
芳
式
，

促
進
民
生
建
設
為
重
點
」
以
來
，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在
政
府
與
民
間

的
"
共
同
努
力
之
下，
已
為
我
國
社
會
奠
定
良
好
社
會
建
設
的
基
蟬
，
從
民
國
七
十
年
二
月

內
政
部
召
開
之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研
討
會
」
中
，
噩
灣
省
社
會
處
、

聖
北
市
興
高
雄
市
社

會
局
所
提
出
之
工
作
成
果
報
告
，
顯
示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已
普
通
受
到
全
國
民
眾
的
廣
泛
艾

持
和
讀
揚
。

近
年
來
自
於
敢
用
勵
精
圖
治，
十
項
建
設
、

十
二
項
建
設
陸
續
施
行
，
國
家
的
整
體

起
設
旦
邁
入

一
個
新
紀
元
，

然
而
政
府
為
使
經
濟
發
展
的
成
果
普
遍
為
全
民
所
共
亭
，
乃

於
昆
國
六
十
九
年
元
月
底
全
面
推
動
基
層
建
設
。
由
於
各
組
故
府
全
力
推
展
，
各
界
人
士

的
熱
烈
響
應
，
地
方
民
拔
的
熱
心
參
與
，
已
獲
致
良
好
的
積
殼
，
依
民
國
七
十
年
五
月
中

央
聯
合
督
導
小
組
與
省
市
考
按
小
組
卓
有
察
訪
問
所
得
的
資
料
及
本
研
究
人
員
訪
問
基
層
烏

蒙
所
得
的
資
料
顯
示
，
基
層
建
設
工
作
，
對
於
改
善
基
層
烏
眾
生
活
品
質
，
提
高
基
層
民

眾
生
活
水
準
'

的
確
具
有
莫
大
的
功
效
。

然
而
站
方
基
層
建
設
多
以
物
質
建
設
為
重
點
，
其
建
設
成
果，
很
容
易
因
天
然
笑
害

而
受
到
損
壤
，

或
因
為
人
諜
的
不
喊
而
難
以
保
持
長A
;
況
且
地
方
基
層
建
設
的
工
作
，

可
謂
千
頭
萬
緒
，
今
由
政
府
倡
輛
，
祇
擇
要
而
為
，
難
免
掛
一
漏
萬
，
以
後
尚
待
地
方
辦

理
之
項
目
仍
多
。
因
之
，
如
何
使
此
一
垣
期
的
運
動
式
的
基
層
建
設
過
後
能
M
V確
保
其
成

朵
，
擴
大
其
影
響
，

並
能
促
進
民
眾
自
覺
採
取
後
輝
行
動
，
似
應
有
民
平
與
現
行
的
社
區

改
展
工
作
相
結
合
的
必
要
，
以
便
基
層
建
設
工
作
之
中
止
與
蛻
變
。

主
J

建
與

陸

光

第
一
筍

社
區
發
展
與
基
層
建
設
結
合
之
原
則

一
、
社
區
的
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配
合
國
家
的
地
方
基
層
建
設

在
本
研
究
的
問
卷
調
查
訪
問
中
以
及
實
地
觀
察
社
區
建
設
的
心
轉

，
一
般
烏
蒙
的
反

應
是
，

社
區
的
基
體
工
程
建
設
祇
顧
到
片
面
、
局
部
，
而
無
法
照
顧
到
全
局
，
因
此
建
設

工
程
難
以
發
揮
效
果
、

在
按
市
宴
，

有
些
社
區
的
排
水
溝
比
都
市
的
大
排
水
溝
來
符
低
，

因
之
，

若
無
全
面
挖
深
都
市
的
大
排
水
誨
，

則
社
區
的
排
水
溝
建
得
再
好
仍
無
法
達
到
這

洩
河
水
的
功
能
。
在
鄉
村
裹
，
我
們
發
現
社
區
內
舖
了
柏
油
路
，
而
對
外
的
交
通
道
路
仍

是
石
頭
，

祇
有
社
區
內
這

一
小
民
的
柏
油
路
仍
遠
不
到
改
善
交
通
的
要
求，
因
忌
，
社
區

的
基
確
工
程
建
設
今
後
希
望•• 

對
外
能
結
合
若
干
社
區
，
請
求
政
府
補
助
或
貸
款，
舉
辦

規
展
較
大
的
類
似
地
方
基
層
蘊
設
的
工
程
;
對
內
從
事
社
區
性
特
殊
的
小
型
工
程

，

以
補

地
芳
基
層
建
設
的
不
足
，
如
此
可
使
社
區
的
環
境
迅
速
改
善
，
並
使
社
區
發
展
奧
地
方
基

層
建
設
相
五
配
合
，
更
能
移
做
得
盡
善
盡
美
，
獲
得
人
民
的
熱
烈
支
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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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社
區
發
展
的
組
織
積
極
參
與
國
家

的
地
方
基
層
建
設

地
方
基
層
建
設
不
是
政
府
的
責
任
，
而
應
由
全
民
共
同
來
氣
責
;
地
方
基
層
建
設
不

是
當
政
者
的
施
捨
恩
惠
，
而
是
全
民
齊
力
建
設
家
園
的
偉
大
行
動
，
已
是
最
具
教
育
性
、

運
動
性
與
革
新
性
的
社
會
建
設
工
作
，
因
之
，
地
方
基
層
建
設
應
以
民
眾
為
主
體
，
以
烏

乘
之
力
為
力
，
以
民
眾
之
心
為
心
，
以
民
隸
之
所
欲
為
民
眾
之
所
當
行
，
如
此
非
出
健
企



的
民
間
組
結
無
法
整
合
教
置
各
處
的
人
力
和
資
諒
。

社
區
理
事
會
行
之
多
年
，
它
包
括
地
方
之
領
柚
人
物
，
牠
方
之
有
聲
望
人
士
，
以
及

社
區
內
各
棧
構
之
代
表
，
可
謂
是
最
堅
強
的
民
間
組
織
。
以
社
區
理
事
會
來
參
與
國
家
的

地
芳
基
層
建
設
，
一
來
可
改
變
長
去
以
來
社
區
理
事
會
被
閑
置
的
弊
端
，
使
社
區
理
事
會

重
現
生
嫂
，
更
能
吸
收
精
英
人
士
加
入
社
區
理
事
會
;
二
來
地
方
基
層
建
設
有
社
區
理
事

會
的
參
與
，
將
更
使
轉
基
層
建
設
與
民
眾
的
需
要
相
結
合
，
與
民
眾
的
刺
益
相
結
合
，
無

且
與
民
眾
的
力
量
相
結
合
，
而
更
擴
大
基
層
建
設
的
層
面
和
功
效
。

一
、
基
層
建
設
的
推
動
應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的
方
法

基
層
建
設
與
社
區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上
更
甚
多
雷
同
之
處
，
譬
如
基
層
建
設
的
項
目
決

克
應
趴
民
眾
的
迫
切
需
要
為
前
題
，
此
與
社
區
發
展
發
掘
民
眾
需
要
的
主
旨
相
配
合
;
基

層
建
設
的
施
工
需
要
民
眾
熱
烈
的
參
與
支
援
，
此
與
社
區
發
展
的
發
起
民
眾
，
組
織
民
眾

的
作
法
相
一
致
;
基
層
建
設
工
程
的
維
護
需
要
見
眾
有
組
織
的
負
責
保
管
維
護
與
修
繕
，

此
又
與
社
區
發
展
的
分
工
合
作
，
守
望
相
助
的
精
神
相
契
合
，
因
之
，
基
層
建
設
的
推
動

應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的
芳
法
。

四
、
基
層
建
設
與
社
區
發
展
廳
融
合
為

八
們
增
加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以
維
護
成
呆
|
|
變
政
府
之
主
動
為
人
民
之
主
動
﹒
﹒
基
曆
建

設
概
屬
於
有
形
的
、
物
質
的
建
設
，
容
易
因
天
然
炎
等
識
人
謀
之
不
織
而
影
響
其
功
殼
，

因
泛
，
增
加
社
區
發
展
的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培
養
人
民
愛
鄉
愛
家
、
守
望
相
助
的
觀
念
，

增
加
人
民
同
心
協
力
、
情
感
交
流
而
產
生
團
結
合
作
的
精
神
以
共
同
建
設
那
里
，
當
可
促

使
人
民
自
動
自
發
來
維
護
基
層
建
設
的
成
呆
。

∞
擴
大
基
層
建
設
的
範
圍
以
顯
成
教
!
!
社
會
的
、
丈
化
的
、
經
濟
的
、
政
治
的
統

合
力
量
?﹒
基
層
建
設
不
應
站
是
有
形
的
物
質
建
設
，
國
父
說
島
生
乃
「
人
昂
的
生
活
，

社
會
的
生
存
，

國
家
的
生
計
，
璽
殼
的
生
命
」
'
故
基
層
建
設
亦
應
顧
及
上
述
四
種
層
面

，
而
這
四
種
層
面
的
推
廣
，
是
推
行
項
目
與
推
行
方
法
相
五
為
用
的
:
我
們
要
注
意
生
活

的
改
善
，
環
境
的
更
新
，
休
閒
方
式
的
提
高，
宗
教
信
仰
的
正
確
，
故
治
立
揚
的
忠
貞
，

愛
國
家
愛
兵
旅
情
攝
的
培
養
，
因
之
社
區
發
展
的
一
一
一
大
建
設
工
作
同
等
重
要
，
基
曆
建
設

聽
顧
到
物
質
環
撓
的
改
善
，
未
免
失
之
偏
頗
，
故
應
在
項
目
上
擴
大
範
圈
，
在
方
法
上
飛

顧
民
主
。

門
開
加
強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以
刺
島
生
|
|
一
示
範
、
獎
勵
與
抉
植

•• 

把
攤
販
遷
至
新
公
寓

並
無
法
改
善
攤
販
的
生
活
，
同
樣
的
，
為
窮
困
的
民
眾
修
排
水
溝
、
蓋
圍
牆
也
無
助
於
他

的
三
盔
，
基
層
建
設
不
抵
要
讓
人
民
住
得
舒
適
、
行
得
舒
適
，
也
要
讓
人
民
穿
得
舒
適
、

吃
得
舒
適
、
玩
得
舒
適
、
生
活
得
舒
適
，
如
此
使
得
注
意
就
業
棧
會
的
創
造，與
生
產
收
入

的
增
加
。
如
同
鼓
勵
人
民
利
用
創
業
貸
款
，
基
層
鐘
設
亦
應
鼓
勵
社
區
創
造
公
共
造
產
，

抉
植
社
區
小
型
工
業
，
皆
是
簡
便
可
行
的
作
法
。

第
二
節

社
區
發
展
與
基
層
建
設
結
合
的
具
體

辦
法

社
區
發
展
，
旨
在
加
速
落
後
社
區
的
經
濟
社
會
發
展
，
其
工
作
方
式
是
由
下
而
上
的

社
會
性
活
動
，
其
計
幸
範
圍
是
根
蟻
政
府
的
期
望
與
人
民
的
需
要
，
計
畫
的
性
質
是
綜
合

性
，
多
元
性
與
多
目
標
的
計
置
，
最
終
目
的
，
在
促
進
全
國
各
地
經
濟
與
社
會
的
平
衡
發

展
。
我
間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受
到
主
客
觀
因
素
的
影
響
，
雖
兵
成
殼
，
尚
不
能
聽
於
理
想

水
準
。
政
府
特
在
今
日
號
召
推
行
基
層
建
設
，
一
方
面
使
國
家
建
設
向
下
紮
棋
，
一
方
面

亦
有
加
強
擴
大
社
區
發
展
基
權
工
程
建
設
的
實
際
功
殼
，
另
從
工
程
建
設
的
本
質
來
說
，

社
區
發
展
的
基
磁
工
程
建
設
與
地
方
基
層
建
設
，
更
是
二
而
為
一
，
甚
至
可
以
說
，
基
層

癌
設
在
本
質
上
就
是
社
區
發
展
基
體
工
程
的
擴
大
。
可
惜
在
基
層
建
設
的
工
作
過
程
中
，

沒
有
注
入
社
區
發
展
的
精
神
與
方
法
，
根
擴
本
研
究
調
查
結
果
，
這
二
種
工
作
可
以
合
併

。
因
此
我
們
希
望
能
把
「
全
面
推
動
基
層
建
設
」
作
為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一
個
新
的
里
程

碑
，
並
多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的
方
法
，
以
擴
大
基
層
建
設
的
現
有
成
果
。
在
現
階
歧
，
加
強

兩
者
相
五
贊
助
的
關
係
，
在
未
來
，
能
由
社
區
發
展
續
辦
基
層
撞
設
，
並
承
檔
維
護
基
層

建
設
的
一
切
成
果
。
懿
將
社
區
發
展
與
基
層
建
設
結
合
的
具
體
辦
法
試
述
於
後
。

一
、
基
層
建
設
之
規
割
應
有
社
區
民
眾
參
與

社
區
發
展
唯
一
與
基
層
建
設
的
不
同
點
，
在
於
基
層
建
設
是
以
改
府
為
主
動
，
編
列

預
算
、
經
費
來
策
制
推
行
，
而
社
區
替
麗
的
原
則
均
是
要
以
人
民
主
動
，
由
民
眾
參
與
實



恤
，
政
府
一
只
是
從
旁
協
助
輔
導
，
期
能
啟
發
人
民
、
教
育
人
氏
、
使
其
自
覺
、
自
動
而
自

治
。
梧
酷
十
餘
年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的
經
驗
，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必
基
於
下
列
截
個
信
念

•• 

( 

註
一
)份

真
終
極
期
望
在
於
人
民
。

∞
每
一
個
人
均
有
認
識
自
己
問
題
、
解
決
自
己
問
題
、
改
善
自
己
生
活
之
能
力
。

且
其
最
重
要
的
發
展
即
人
力
奏
、
頭
發
展
，
人
力
發
展
為
一
切
發
展
之
基
躍
。

蝸
充
分
而
長
h
仇
的
成
長
，
只
能
由
於
充
分
而
活
躍
的
大
眾
參
與
得
到
。

基
層
建
設
與
社
區
發
展
目
標
，
並
行
不
遠
，
因
此
如
何
號
召
地
方
人
士
溝
通
意
見
，

激
起
大
眾
參
與
，
建
立
愛
護
鄉
里
的
觀
念
，
為
通
設
桑
梓
而
努
力
，
是
需
要
特
別
注
意
的

。
就
政
府
方
面
而
言
，
可
節
省
人
力
物
力
，
順
利
推
行
建
設
之
功
;
就
人
民
而
言
，
則
能

使
基
層
建
設
適
應
居
昂
示
同
的
需
求
，
藉
此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，
贊
揚
樂
翠
美
德
。
免
除
­

m
w依
輯
敢
府
，
稍
有
一
爪
順
即
指
責
政
府
的
惡
習
。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組
織
涵
括
有
地
方
領
導

人
士
及
社
區
內
各
棧
構
之
代
表
，
可
謂
社
區
之
精
華
，
如
能
在
基
層
建
設
中
賦
予
社
區
理

事
會
連
黨
執
行
、
保
養
維
護
的
任
務
，
將
可
使
民
眾
的
參
與
更
為
具
體
，
建
設
的
成
殼
更

為
宏
大
。

二
、
貴
施
項
目
、
數
量
、
品
質
之
決
策
應
以
民
眾
為
主
體

改
府
施
政
與
建
設
都
以
全
民
隔
祉
為
拉
著
脹
，
然
各
地
的
地
理
環
揖
及
基
驅
使
件
不
一

，
地
芳
財
政
結
構
反
映
出
可
供
運
用
之
瓷
、
頭
多
每
有
別
，
只
要
與
民
眾
切
身
有
關
的
建
設

，
沒
有
太
小
之
分
，
民
眾
所
需
要
的
建
設
都
應
加
以
重
視
，
設
法
滿
足
其
願
望
。

政
府
的
主
要
功
能
之
一
，
便
是
為
人
民
提
供
有
殼
、
去
平
而
親
切
的
服
務
，
多
年
來

政
府
秦
此
原
則
致
力
於
增
進
民
眾
社
會
福
利
。
基
層
建
設
是
普
遍
的
、
全
面
的
、
均
銜
的

政
策
，
因
此
在
實
施
項
目
、
數
量
、
品
質
的
決
策
方
面
，
應
以
民
眾
為
主
體
，
確
確
實
實

落
到
民
眾
的
身
上
，
解
決
民
眾
日
常
生
活
不
便
的
問
題
。
在
以
「
均
宮
和
樂
」
的
社
會
自

許
下
，
最
低
眼
度
可
使
大
家
都
能
享
受
相
同
的
公
共
設
施
與
便
利
平
等
的
搜
會
，
人
人
可

以
在
相
等
的
立
足
點
上
，
共
享
進
步
的
呆
簣
，
並
成
為
明
白
邁
向
大
同
世
界
的
進
步
夥
伴

，
使
向
下
，
紮
根
的
工
作
更
為
深
入
。

囡
家
有
如
樹
木
，
若
要
枝
葉
茂
密
，
必
調
根
基
深
厚
:
廣
義
的
蓋
一
府
建
設
包
括
精
神

與
物
質
的
居
函
，
站
蓋
了
在
地
方
上
進
行
的
政
治
、
社
會
、
文
化
、
經
濟
建
設
，
我
們
甚

至
可
進
一
步
把
促
進
人
民
食
、
哀
、
住
、
行
、
有
樂
各
方
面
的
改
善
施
故
，
都
關
為
基
層

蘊
設
的
範
圈
。
「
建
設
之
首
要
在
島
生
」
基
層
建
設
與
人
民
生
活
連
結
在
→
起
，
其
貨
施

自
應
以
見
東
為
主
蟬
，
否
則
不
能
慨
措
國
文
民
生
主
義
的
全
部
精
神
和
目
的
。

二
、
基
層
建
殺
之
經
費
應
以
基
金
方
式
編
列

自
中
國
間
民
黨
中
央
常
會
通
過
蔣
主
席
之
議
，
行
政
院
立
即
擬
定
計
畫
、
當
撥
財
、
誨

，
原
計
聲
總
站
附
算
二
百
八
十
一
億
七
千
九
百
萬
元
，
其
中
中
央
政
府
補
助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
七
﹒
一-
7
地
芳
故
府
預
算
佔
百
分
之
六
十
二
﹒
七
。
由
長
程
觀
點
來
看
，
必
頭
以
地
方
之

錢
辦
理
地
芳
之
卒
，
上
級
政
府
之
補
助
僅
能
在
地
方
經
費
不
足
時
芳
手
動
用
。
我
們
要
深

切
體
認
基
居
建
設
的
全
面
推
動
，
除
了
需
要
故
府
有
關
搜
關
寬
智
財
跟
外
，
還
需
要
民
眾

的
踴
躍
參
與
主
動
配
合
，
過
去
各
地
民
眾
自
動
出
錢
出
力
的
情
形
，
充
分
表
現
社
會
各
界

及
一
般
昂
眾
對
政
府
的
支
持
，
所
以
華
府
建
設
的
經
費
最
好
以
基
金
方
式
編
列
，
統
合
政

府
與
民
間
的
力
量
，
將
政
府
補
助
、
社
區
居
民
樂
捐
、
社
團
捐
助
，
及
社
區
合
作
公
益
金

等
灌
集
起
來
彈
性
運
用
，
間
可
避
免
政
府
經
費
頭
算
眼
制
之
眩
，
泊
除
眼
時
趕
工
之
弊
病

，
叉
能
促
使
居
見
自
響
自
用
，
在
工
作
進
行
上
得
到
臣
民
遠
的
實
質
性
投
呆
，
建
立
現
代
化

社
會
民
眾
的
社
區
感
，
使
基
層
建
設
提
升
到
一
個
更
高
的
府
次
和
境
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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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應
有
常
設
的
健
全
機
構

國
民
的
生
活
是
多
芳
面
的
，
隨
國
民
所
特
之
不
斷
提
高
，
生
活
水
準
及
生
活
素
質
之

改
進
亦
無
止
損
。
因
此
為
使
偏
遠
地
區
，
甚
而
一
般
鄉
鎮
村
里
的
國
民
生
活
能
長
期
臨
經

濟
發
展
而
不
斷
改
進
，
必
績
有
長
程
的
基
層
建
設
計
畫
，
而
此
種
計
畫
不
僅
偏
重
於
經
濟

的
或
物
質
的
層
面
，
更
應
重
關
非
經
濟
的
層
面
。
換
言
之
，
基
層
建
設
應
包
括
經
濟
、
社

會
、
丈
化
、
及
心
理
等
有
形
、
無
形
的
建
設
。
於
此
則
基
層
建
設
的
推
行
負
責
必
要
由
一

常
設
棧
構
，
全
盤
規
割
處
理
。
希
望
能
集
合
，
中
央
及
地
方
行
政
主
管
及
人
員
的
智
慧
，
黨

史
具
體
可
行
的
方
案
加
強
基
府
建
設
的
行
政
組
織
，
發
揮
綜
合
規
割
的
功
能
，
使
各
地
的

建
設
相
五
配
合
，
不
要
各
自
為
政
，
各
行
其
是
，
才
能
達
到
更
六
的
整
體
效
益
。
此
項
組

織
，
事
實
上
已
經
存
柱
，
亦
即
現
行
的
社
區
發
展
體
系
，
可
惜
有
失
健
全
。



民
閻
五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，
中
間
間
民
黨
九
屆
二
中
全
會
通
過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
會
政
策
」
決
定
將
社
區
發
展
列
為
現
階
設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七
大
實
施
方
針
之
一
，
並
明
史

其
他
穴
項
均
探
社
區
發
展
方
式
以
達
成
立
。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三
月
中
國
關
見
黨
第
十
次
全

闊
代
表
大
會
通
過
之
「
現
階
投
社
會
建
設
綱
領
」
中
亦
弦
謂
社
區
發
展
的
重
要
性
，
建
立

一
個
完
整
的
體
系•• 

中
央
有
社
政
單
仕
主
管
，
省
市
、
縣
市
、
鄉
鎮
市
有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
會
聯
繫
'
地
芳
有
社
區
理
事
會
負
責
推
行
。
基
層
建
設
本
質
上
為
社
區
發
展
的
工
作
項
目

之
一
，
我
們
期
望
政
府
推
行
這
項
建
設
，
投
入
如
此
多
的
人
力
、
物
力
、
財
力
，
如
果
以

原
有
社
區
發
展
主
管
軍
仕
，
各
級
委
員
會
、
理
事
會
為
基
雄
，
建
立
一
個
健
全
的
工
作
體

系
(
註
一
一
)
，
則
基
層
建
設
不
但
可
以
得
心
應
手
，
省
時
省
力
，
更
可
得
到
一
早
吽
功
倍
、

保
持
長
仇
的
效
果
。

民
國
六
十
一
位
，
為
精
簡
機
禪
華
令
撤
銷
的
各
級
社
區
發
展
委
貝
會
，
影
響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推
行
至
鈕
，
台
一
位
速
恢
復
，
以
便
負
起
社
區
發
展
與
基
層
建
設
結
合
的
重
大
任
務
。

五
、
作
業
方
式
應
具
閔
特
點

村
地
芳
化
|
|
吸
引
見
眾
參
與

民
主
時
代
是
人
民
參
與
的
時
代
，
只
有
人
民
真
正
的
參
與
決
策
，
才
能
使
民
主
有
其

茲
躍
，
不
落
虛
茫
，
基
層
建
設
應
動
員
社
區
居
民
自
動
、
自
治
的
力
量
，
主
動
參
與
促
進

間
結
。
建
設
期
間
全
昂
的
參
與
建
設
是
最
有
效
的
社
會
教
育
具
故
治
教
育
。

∞
彈
性
化
|
|
適
合
地
方
需
要

我
國
由
於
歷
史
悠
A
、
文
化
深
厚
，
每
一
縣
市
鄉
鎮
，
均
真
木
有
其
特
色
，
每
一
個

人
對
其
所
出
生
的
鄉
土
文
化
，
真
不
慣
有
一
份
偏
愛
孺
慕
的
心
情
，
因
此
基
層
建
設
臨
重

鵑
各
地
區
的
特
色
，
使
居
民
都
能
以
此
特
色
為
榮
，
滋
生
愛
那
愛
土
的
觀
念
，
同
時
依
擴

各
地
方
輕
重
輝
急
之
需
要
，

分
別
研
訂
實
施
。

由
於
社
會
的
變
遷
，
影
響
了
都
市
的
型
顱
，
也
由
於
都
市
型
態
的
未
斷
改
變
，
今
後

的
基
層
建
設
，
亦
有
突
破
的
必
要
(
註
一
二
)
，
對
於
現
行
省
訂
的
七
個
基
層
建
設
項
目
的

限
制
，
更
應
創
新
，
使
之
完
全
落
實
於
村
里
，
以
提
高
生
活
品
質
。

俑
攬
動
化
!
!
不
受
年
度
會
計
牽
制

在
八T
V厝
負
責
和
充
分
校
糟
的
規
定
下
，
各
縣
市
鄉
鎮
主
管
應
該
消
除
不
必
要
的
顧
慮

，
切
實
負
起
責
任
，
來
執
行
工
程
計
量
，
並
管
制
品
質
;
而
由
此
消
除
招
標
發
包
的
弊
端

，
簡
化
繁
接
背
細
的
手
纜
，
揚
棄
因
福
迂
緩
的
舊
習
，
提
高
行
政
殼
卒
，
革
新
政
風
。
尤

其
基
層
建
設
經
費
以
基
金
方
式
編
列
後
，
不
應
受
年
度
會
計
的
影
響
，
經
費
的
核
撥
能
會

顧
時
殼
，
迅
速
便
捷
，
開
拓
政
通
人
和
的
新
氣
絮
，
一
央
有
助
於
全
面
推
進
殿
能
之
泊
。
(

註
四
)關

整
合
化
l
l

社
區
的
自
給
自
足
典
人
民
的
自
動
自
發

基
層
建
設
不
是
故
府
對
民
眾
的
施
捨
，
而
是
一
種
社
會
改
造
運
動
，
透
過
政
府
鼓
勵

人
民
參
與
那
里
建
設
，
中
，
讓
人
具
體
會
到
愛
鄉
愛
家
，
天
助
自
助
的
優
良
傳
統
美
德
，
促

進
社
區
中
更
多
的
良
性
溝
通
，
與
更
團
結
的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意
識
。

六
、
建
立
畏
閔
行
動
組
純

「
故
府
的
卒
，
就
是
我
的
事
:
我
的
需
要
，
也
就
是
政
府
關
心
的
焦
點
」
'
基
層
建

設
已
具
備
全
面
推
動
的
主
要
保
件
，
要
做
到
又
快
又
好
，
還
需
要
各
地
民-

4
蒸
發
揮
造
福
桑

梓
，
繁
榮
地
方
的
熱
忱
'
踴
躍
參
與
其
事
，
全
體
民
眾
必
讀
確
認
這
是
與
大
家
切
身
利
益

密
切
相
關
的
事
，
從
而
主
動
白
發
地
貢
獻
心
力
於
這
一
大
規
攘
的
建
設
。

為
發
動
地
方
人
士
熱
烈
參
與
贊
助
，
應
偉
量
透
過
社
區
自
治
組
純
，
以
加
速
擴
大
基

層
建
設
之
成
功
，
此
島
問
行
動
組
織
以
目
前
之
社
區
理
事
會
為
最
適
當
，
其
主
要
任
務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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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規
劃
設
計

地
方
建
設
百
事
待
舉
，
居
民
自
動
自
發
解
決
問
題
，
當
比
政
府
以
施
政
方
式
推
動
工

作
，
更
能
節
省
財
力
。
由
社
區
居
民
自
行
成
立
之
行
動
組
織
負
責
規
劃
設
計
，
則
能
深
明

社
區
之
需
要
，
也
明
瞭
該
社
區
推
動
工
作
方
向
的
重
要
關
鍵
，
只
要
其
計
畫
合
理
可
行
，

則
基
層
建
設
之
常
設
，
攝
構
應
提
供
相
對
數
量
之
經
費
、

技
術
指
導
與
協
調
配
合
。

的W動
員
發
起

基
層
建
設
是
普
通
深
入
社
會
基
層
典
人
民
生
活
連
結
一
起
，
經
由
地
方
民
眾
普
遍
參

與
，
可
改
變
俾
統
社
會
「
各
人
自
掃
門
前
雪」
的
觀
念
，
任
何
一
項
有
關
建
設
，
均
應
動

員
發
起
地
芳
上
學
有
一
本
長
的
人
士
或
義
務
工
作
人
員
，
在
組
織
下
，
相
五
連
繫
交
換
意
見

i
e
發
榮
毅
力
，

路
呢
扭
扭
院
民
眾
自
動
自
發
、
主
動
主
助
的
精
神
'

，
有錢
出
錢
，
有
力
出
力



，
產
生
新
的
倫
理
意
識
，
發
揮
守
望
相
助
的
精
神
，
以
先
大
基
層
建
設
興
地
方
自
治
的
成

果
。

目
維
持
保
護

目
前
的
基
層
建
設
經
費
，
分
別
由
中
央
、
省
及
縣
市
負
擔
，
由
長
程
觀
點
來
看
，
運

用
此
項
建
設
路
費
維
護
及
加
強
原
有
的
設
施
，
其
重
要
性
並
不
亞
於
興
建
新
的
工
程
。
各

項
建
設
在
進
行
期
間
便
要
想
到
將
來
完
成
後
的
維
護
問
題
，
否
則
本
來
很
好
的
設
施
，
由

於
缺
乏
維
護
，
不
A
便
會
損
害
，
便
是
國
家
社
會
的
損
失
。

惟
目
前
本
省
地
方
財
政
大
都
相
當
措
據
，
較
為
貧
瘖
的
縣
市
及
鄉
鎮
，
甚
至
連
人
事

費
用
的
支
付
亦
感
困
難
。
以
如
此
困
難
的
財
政
，
欲
負
擔
長
期
保
養
與
維
護
價
值
三
一
百

億
的
基
層
建
設
工
程
，
實
有
困
難
，
因
此
由
社
區
分
擔
實
有
必
要
。

基
層
建
設
克
萊
均
能
支
持
與
協
助
，
麓
乎
無
一
示
是
在
出
錢
出
力
、
自
動
捐
脂
土
地

、
捐
獻
私
蓄
、
出
工
加
入
義
務
勞
動
行
列
，
由
此
則
以
社
區
公
共
造
產
盈
利
，
或
居
民
捐

贈
、
分
擔
方
式
，
來
維
持
保
護
建
設
成
呆
，
則
能
提
高
民
眾
建
設
社
區
、
美
化
環
境
的
責

任
忠
、
榮
譽
感
、
自
治
感
，
更
可
融
除
事
事
仰
賴
故
府
或
袖
手
旁
觀
的
心
理
，
使
此
項
艱

鈕
建
設
成
果
能
糊
糊
續
保
持
，
不
致
毀
誡
破
壞
，
同
時
以
其
作
為
基
暉
，
繼
續
推
展
其
他
建

設
。

倒
研
究
發
展

財
、
輝
、
組
織
、
計
聾
，
為
一
切
建
設
必
備
要
素
，
基
層
建
設
亦
不
例
外
。
且
為
改
善

生
活
頭
撓
，
平
衡
社
會
利
益
，
尤
須
充
裕
財
諒
，
體
全
組
織
，
並
踏
實
計
畫
。
這
個
計
畫

應
鍛
顧
點
面
的
發
展
，
力
求
符
合
基
層
社
會
的
需
求
。

基
層
建
設
計
畫
必
績
透
過
確
實
的
社
會
調
查
，
自
居
民
普
通
參
與
，
以
決
定
何
項
措

施
最
合
需
要
，
乃
至
在
法
規
範
圍
內
，
某
些
服
務
或
管
制
，
得
自
社
區
居
民
共
同
五
車
規

約
、
閏
動
履
行
，
政
府
避
免
直
接
的
行
動
(
註
五
)
。
社
區
理
事
會
應
廣
泛
搜
集
養
料
，

將
計
畫
構
想
諮
詢
於
人
民
，
使
民
眾
計
盡
有
深
刻
認
識
，
進
而
表
示
積
極
性
意
見
，
俾

於
執
行
幅
度
多
發
動
民
間
力
量
促
其
實
現
，
各
項
計
畫
關
係
整
體
利
益
，
只
要
有
關
機

樟
能
好
好
加
以
聯
繫
協
調
，
相
信
一
定
能
形
成
一
股
雄
厚
的
力
量
，
按
照
臨
完
計
畫
逐
步

進
行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相
信
我
國
各
社
區
一
定
會
成
為
一
個
民
生
主
義
安
和
樂
利
的
農
範
社

區
。

‘伊

七
、
建
立
考
核
與
表
彰
制
度

省
情
林
主
席
會
說•• 

「
有
人
說
過•• 

『
想
得
好
是
聰
明
，
計
劃
得
好
更
聰
明
，
執
行

得
好
最
聰
明
。
』
輯
們
一
完
要
把
基
層
建
設
工
作
做
得
很
踏
實
，
這
才
是
實
踐
的
真
諦
所

在
。
」
(
註
六
)
對
於
推
動
機
關
我
們
希
望
以
推
動
十
項
、
十
二
項
建
設
一
接
的
態
度
，

高
瞻
遠
醋
的
眼
光
，
發
揮
服
務
、
負
責
、
拔
萃
的
精
神
全
力
以
赴
，
把
每
一
項
工
作
都
視

同
大
事
業
認
真
負
責
做
好
。
在
行
政
程
序
作
業
方
面
加
強
授
權
，
革
新
簡
化
，
提
高
建
設

的
教
呆
。

為
了
解
各
地
區
推
行
此
項
工
作
之
實
施
情
形
，
以
及
缺
失
所
在
，
接
以
檢
討
改
進
起

見
，
有
必
要
對
基
層
建
設
情
形
施
以
考
核
評
鑑o

付
素
，
核
方
式
與
制
度

考
核
的
意
義
重
大
，
任
務
繁
重
，
為
使
考
核
能
客
觀
而
詳
實
，
應
由
基
層
建
設
之
常

設
攪
構
召
開
考
核
會
議
，
研
議
考
核
日
程
，
訂
史
考
核
注
意
事
項
，
以
及
考
核
工
作
執

行
細
節
等
，
以
求
做
到
公
正
、
公
平
，
週
密
而
完
備
以
為
獎
態
之
依
據
，
藉
以
激
勵
來

話
。

考
核
工
作
的
執
行
，
不
能
以
有
形
的
工
程
建
設
、
硬
體
建
設
為
滿
足
，
不
要
考
核
一

些
表
面
的
工
作
，
應
進
一
步
從
事
社
會
文
化
教
育
性
的
非
工
程
性
建
設
的
考
核
，
無
顧
工

程
進
度
、
品
質
與
永
A
性
、
實
用
性
，
以
及
民
眾
的
受
益
多
寡
、
社
會
刺
益
。

目
表
彰
辦
法
與
模
式

地
方
上
的
建
設
應
多
發
動
民
眾
的
力
量
，
不
僅
是
提
高
民
眾
的
公
益
心
且
建
立
現
代

化
社
會
民
眾
的
社
區
感
，
在
基
層
建
設
中
對
於
出
錢
出
力
、
捐
獻
土
地
者
，
故
府
應
予

公
開
表
揚
，
併
用
或
比
照
社
區
種
展一示
範
觀
摩
會
指
定
辦
理
聽
教
卓
著
的
社
區
舉
辦
成
呆

展
示
，
使
各
組
工
作
人
員
溝
通
觀
念
，
創
新
工
作
方
法
，
灌
集
更
大
的
智
慧
，
繼
續
勢

力
，
一
冉
求
進
步
，
以
健
全
社
區
單
元
，
鞏
固
安
和
樂
利
社
會
，
向
福
利
國
家
之
目
標
邁

進
。

蔣
總
統
經
國
先
生
在
綜
合
研
討
會
中
會
強
調•• 

「
在
十
二
項
和
基
層
建
設
完
成
後
，

政
府
一
定
會
致
力
於
更
進
一
步
的
建
設
，
使
臺
澎
金
馬
一
于
七
百
萬
同
胞
的
生
活
更
為
幸

福
美
好
。
」
事
實
上
，
基
曆
建
設
只
是
我
們
持
續
從
事
建
設
的
過
程
，
亦
惟
有
使
基
層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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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有
厚
固
的
基
嘴
，
才
能
升
高
其
架
構
，
愈
向
下
紮
棋
，
才
愈
能
向
上
發
展
。
社
區
發
展

在
目
前
已
有
了
很
好
的
雛
型
，
就
此
擱
置
一
旁
誠
屬
可
惜
，
我
們
希
望
能
藉
基
層
建
設
的

力
量
，
帶
動
另
一
次
全
民
參
與
建
設
的
高
潮
，
如
此
不
但
擴
大
了
社
區
發
展
與
基
層
建
設

的
師
有
成
果
，
更
符
合
了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」
的
臨
走
國
策
，
頤
大
家
本

此
認
識
，
共
同
參
與
，
使
推
動
中
的
基
層
建
設
，
由
良
好
的
開
始
，
而
保
證
圓
滿
的
成

功
。

結

器
開

社
區
發
展
有
其
源
遠
流
長
的
悠
久
歷
史
，
是
現
代
世
界
各
國
加
速
開
發
的
主
流
，
更

是
我
國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」
所
明
訂
採
行
的
國
家
重
要
政
策
;
基
層
建
設
是

當
前
國
家
權
十
大
、
十
二
大
建
設
之
後
的
重
要
施
故
措
施
。

畫
灣
地
區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十
餘
年
來
的
輝
煌
成
果
是
有
目
共
睹
的
，
內
政
部

在
民
國
七
十
年
一
兀
月
召
開
的
「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研
討
會
」
上
，
臺
灣
省
與
臺
北

市
興
高
雄
市
所
提
出
的
成
果
報
告
，
顯
示
民
眾
參
與
的
積
極
與
受
益
的
普
遍
。
臺
灣
省
社

會
處
並
訂
完
社
區
發
展
後
輝
五
年
工
作
計
畫
，
以
期
導
引
既
有
的
成
果
，
權
體
贊
揚
，
更

為
落
實
，
在
基
層
民
眾
身
上
而
發
揮
長
遠
的
功
效
。

基
層
建
設
自
從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一
兀
月
推
展
以
來
，
預
定
兩
年
為
期
，
由
於
政
府
的
大

力
推
動
，
民
間
的
熱
烈
配
合
，
俾
播
媒
介
的
積
極
鼓
吹
，
已
造
成
一
股
蓬
勃
的
鄉
里
建
設

運
動
的
熱
潮
，
各
地
感
人
的
事
蹟
頻
頻
傳
出
，
臺
灣
省
並
應
民
眾
要
求
特
別
增
列
三
十
七

億
，
準
備
延
續
到
七
十
一
年
六
月
底
，
可
知
基
層
建
設
對
當
前
的
社
會
已
發
生
了
極
大
的

影
響
力
。

本
研
究
首
從
文
獻
探
討
深
入
瞭
解
社
區
發
展
的
過
去
與
基
層
建
設
的
興
起
，
找
出
其

間
的
脈
絡
關
係
'
再
繼
之
以
調
查
問
拉
伯
及
實
地
訪
問
芳
法
，
得
出
基
層
民
眾
對
此
兩
種
建

設
工
作
的
看
法
，
及
其
真
正
旨
趣
，
從
而
發
現
此
兩
種
工
作
的
共
同
性
，
並
有
甚
多
方
法

足
以
增
強
此
兩
種
工
作
的
功
殼
，
最
後
並
可
促
成
兩
者
的
結
合
，
乃
草
成
「
社
區
發
展
與

基
層
建
設
的
結
合
」
一
章
，
臨
列
社
區
發
展
與
奉
層
建
設
結
合
之
基
本
原
則
與
具
體
方
法

，
備
供
故
府
有
關
單
位
作
為
目
前
加
強
推
行
基
層
建
設
，
將
來
每
個
結
束
轉
暮
之
參
考
，

並
供
各
社
區
民
眾
做
為
目
前
踴
躍
參
與
基
層
建
設
，
將
來
回
歸
社
區
發
展
並
使
擴
大
更
新

的
推
行
模
式
。
在
邁
入
建
國
七
十
年
代
之
際
，
我
國
社
會
一
切
期
求
起
飛
，
成
熟
革
新
， 基

層
建
設
是
推
動
地
芳
建
設
最
有
力
的
故
贅
，
對
社
會
改
善
運
動
，
發
出
新
的
街
擊
，
社

區
發
展
則
是
已
經
深
植
在
基
層
民
眾
心
目
中
的
長
期
建
設
，
然
而
卸
有
蒼
老
化
的
跡
象
，

此
次
二
者
遇
合
，
發
生
了
有
利
的
激
盪
。
從
調
姦
養
料
顯
示
，
有
關
單
位
在
推
動
基
層
建

設
時
，
皆
有
意
無
意
間
酌
量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的
工
作
芳
法
，
而
民
眾
因
為
接
受
社
區
發
展

十
餘
年
來
的
潛
夢
默
化
，
皆
已
深
知
愛
鄉
愛
家
，
守
望
相
助
，
合
作
建
設
社
區
的
重
要
真

理
，
因
此
對
於
基
層
建
設
的
推
行
表
現
了
高
昂
的
參
與
與
慷
慨
捐
輸
。
我
們
相
信
沒
有
社

區
發
展
推
動
於
前
，
斷
無
今
天
如
此
熱
烈
的
基
層
建
設
得
以
展
間
，
今
天
基
層
建
設
的
大

量
投
入
，
亦
將
使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開
啟
新
的
攪
道
。

目
前
所
面
臨
的
問
題
不
是
基
層
建
設
工
作
應
由
民
政
部
門
、
社
政
部
門
或
建
設
部
門

來
負
責
、
主
管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如
何
把
社
區
發
展
的
工
作
方
法
融
入
基
層
建
設
之
中
，
以

勵
、
激
麓
，
組
織
、
動
員
地
方
民
眾
來
參
與
擴
大
建
設
成
效
:
如
何
使
基
層
建
設
成
果
，

移
交
社
區
發
展
單
位
維
護
，
使
能
發
生
長
期
功
效
;
及
如
何
使
社
區
發
展
承
接
基
層
鐘
設

未
盡
的
任
務
繼
續
發
展
的
問
題
。
希
望
來
研
究
對
這
些
問
題
的
嘗
試
性
的
回
答
，
為
我
們

的
國
家
、
社
會
和
各
地
社
區
帶
來
繁
榮
、
富
足
與
和
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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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
註
】

註
一•• 

唐
學
鼠
，
臺
灣
社
區
發
展
當
前
應
有
的
觀
念
與
努
力
方
向
|
|
基
層
建
設
應
與
社

區
發
展
相
結
合
，
社
會
建
設
季
刊
，
六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，
第
四
十
」
|
四
十
二
號

，
第
五
十
八
頁
。

註
二•• 

參
閱
如
何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方
法
，
以
維
道
就
擴
大
基
層
建
設
成
果
，
之
研
究
報
告
第

二
章
第
二
筍
，
二
攪
構
組
織
。

註
一
二•• 

溫
秀
囂
，
基
層
建
設
成
果
學
頰
，
民
眾
期
望
範
圍
擴
大
，
蜜
灣
新
生
報
，
七
十
年

六
月
三
日
，
二
版
。

註
四•• 

全
面
推
動
基
層
建
設
，
中
央
日
報
，
六
十
九
年
一
月
四
日
，
二
版
。

註
五•• 

純
榮
齡
，
重
視
細
部
計
剩
配
令
基
層
建
設
，
六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，
中
間

時
報
二
版
。

註
六•• 

林
洋
港
，
將
建
設
的
福
祉
帶
到
每
一
角
落
，
聯
合
報
二
版
，
六
十
九
年
一
月
六
日




